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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消费税 1 800元（120×100×15%）记入“营业税金及附

加”科目。

会计处理如下：

12月5日作出决定之日，将福利发放的总金额14 040
元（其中市场价格 12 000元和增值税 2 040元）按比例计

入成本费用。借：管理费用 2 808，生产成本 4 212，销售费

用 7 020；贷：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14 040。
12月10日实际发放时，确认增值税销项税额，并按市

场价格确认收入、结转成本。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

币性福利14 040；贷：主营业务收入12 000，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 040。借：主营业务成本 8 000；
贷：产成品8 000。

确认收入的同时将消费税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借：

营业税金及附加1 800；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1 800。
可以看到，在上述处理过程中，企业最终按照市场价

格 12 000和成本 8 000元确认了毛利 4 000元，这部分毛

利计入利润表，增加了企业当期营业利润。而消费税记入

营业税金及附加会减少企业上述行为增加的营业利润。

三、将自产产品用于职工集体福利

例2：兴锦竹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是一家以生产竹木制品为主业的企业。2013年12月12

日公司将自己生产的一批木质一次性筷子用于职工食堂。

该批筷子生产成本为56元，市场价格为70元（不含税）。已

知木质一次性筷子消费税税率为5%，作相应的财税处理。

案例分析：兴锦竹木制品公司将自己生产的筷子用

作职工食堂，属于“将自产产品用于职工集体福利”的情

形，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应当确认增值税销项税

额：70×17%=11.9（元）。

由于产品所有权没有转移，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只

能按实际成本56元结转产品成本，不确认营业收入。

此外，木制一次性筷子属于消费税应税消费品，还需

要确认消费税3.5元（70×5%）。并且，由于企业没有确认营

业收入，也不能将消费税计入相关的营业税金及附加，3.5
元应当计入对应的承担项目管理费用。

账务处理如下：借：管理费用 67.9；贷：产成品 56，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1.9。借：管理费用

3.5；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3.5。
在此过程中，由于该事项没有确认营业收入和结转

营业成本，不会增加企业毛利和营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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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职工全额负担

个税、社会保险费的财税处理

亓凤华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山东聊城 252000）

【摘要】目前有一些企业出于人才激励目的为其高级管理人员负担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费。本文就相关的财

税处理进行思考，探讨如何选择合理合法的会计核算方法，帮助企业有效地规避税务风险，减轻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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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企业对一些急需人才实行税费后净薪酬

制，即通常所说的“一口价”薪酬，个人应承担的个人所得

税（以下简称“个税”）、社会保险费均由企业负担。由于业

务的特殊性，企业的财税处理差别较大，国家税务总局也

陆续出台了相关规范文件。笔者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实

际工作，对企业负担的应由个人承担的个税、社会保险费

的财税处理进行思考，探讨如何选择合理合法的会计核

算方法，既能满足税费后净薪酬的约定，又能减轻企业税

负，还能有效规避税务风险。

一、企业负担个人所得税的财税处理

对于企业负担个税的税务问题，国家税务总局的处

理原则是“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纳税人取得不含税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

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5］715号）曾明确规定此问

题，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相继于2007年、2009年对这一问题

的回复结果仍是“企业负担的个人所得税，不得在企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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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前扣除”。由此可见，企业负担的个税应属于企业税

后利润的分配，即使在“营业外支出或管理费用”列支，在

期末汇算清缴时也不得税前抵扣。

然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雇主为雇员承担全年一次

性奖金部分税款有关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8号）第四条规定，雇主为

雇员负担的个税，应属于个人工资、薪金的一部分。实际

上是说，雇主负担的个税，其实是雇员所得，是雇主为取

得雇员的劳务多支付的人工成本，可计入工资、薪金。根

据 2007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企

业发生的合理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可见，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1年第 28号是对国税函［2005］715号文件第

三条的修正和说明，使企业负担个税税前抵扣成为可能，

也为纳税筹划指明了方向。所以，笔者认为雇主负担的雇

员个税如果纳入雇员的工资、薪金，选择正确的账务处理

方法，可以税前扣除。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28号还指出，凡单独作

为企业管理费列支的，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不得税前扣

除。笔者认为，这里的“单独列支”应该是说企业负担的个

人所得税和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管理费”应

该是归入“营业外支出”科目核算，不能税前抵扣，即使期

末汇算清缴时不进行纳税调整，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承

担着税务风险。试举例说明。

例 1：某企业聘用车间高级管理人员赵某，共同商定

赵某月薪为8 000元（税费后净收入），企业承担赵某的全

部个税。假设不考虑社会保险费。

赵某应纳个税额=［（8 000-3 500）×10%-105］÷（1-
10%）=383.33（元）

1. 企业负担个税的两种会计处理方法。

第一种方法：企业负担个税归入“营业外支出”单独

列支，也是目前很多企业的做法。

（1）分配工资：借：制造费用——工资 8 000；贷：应付

职工薪酬——工资8 000。
（2）企业负担个税：借：营业外支出383.33；贷：应交税

费——应交个人所得税383.33。
（3）发放工资、交纳个税：借：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8 000，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383.33；贷：银行存

款8 383.33。
第二种方法：企业负担个税计入职工个人工资、薪

金，应依据职工薪酬准则进行处理。

（1）分配工资：借：制造费用——工资8 383.33；贷：应

付职工薪酬——工资8 383.33。
（2）发放工资：借：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8 383.33；

贷：银行存款8 000，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383.33。
（3）交纳个税：借：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383.33；贷：银行存款383.33。
2. 方法比较。这两种方法下实际发放的工资和交纳

的个税数据完全相同。第一种方法，企业负担的个税

383.33元单独作为企业管理费列支，不允许税前扣除，使

企业税负增加。第二种方法下个税性质变了，变成员工

“涨工资”了，不再单独列支，而是作为工资、薪金的一部

分，从账务处理上看完全合法合规，所以说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1年第 28号是默认该账务处理的，这样做允许税

前扣除，使企业整体税负下降。

二、企业负担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的财税处理

社会保险费是由企业和职工个人按照规定的比例向

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交纳的费用。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社会保险费中由企业负担的部分是可以税前扣除

的，企业负担个人承担部分的处理原则是不允许税前抵

扣，但如何进行账务处理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笔者认为，既然企业负担的个税能够计入工资、薪

金，那么企业负担的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也应可以纳

入工资、薪金核算，作为人工成本的增加，相当于是企业

多给职工薪金，让职工自己交纳，企业负担的工资、薪金

是可以税前扣除的，所以选择合理合法的会计核算方法，

同样可以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

例2：承例1，企业负担赵某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

为1 200元。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职工个人交付的社

会保险费可以税前扣除，所以企业负担的个人承担的社

会保险费即使计入工资、薪金，也不影响应纳个人所得税

额，即仍为383.33元。企业为赵某承担的工资、薪金总额为

9 583.33元（8 000+383.33+1 200）。
会计处理为：

（1）分配工资：借：制造费用——工资9 583.33；贷：应

付职工薪酬——工资9 583.33。
（2）发放工资，代扣个税、社会保险费：借：应付职工

薪酬——工资 9 583.33；贷：银行存款 8 000，应交税费

——应交个人所得税 383.33，应付职工薪酬——社会保

险费 1 200。
（3）交纳各款项：借：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383.33，应付职工薪酬——社会保险费 1 200；贷：银行存

款1 583.33。
【注】本文系 2012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会计信息条件下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研究”（项目编号：

12CKJZ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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